
询价文件

项目名称：江西省井冈山应用科技学校饮用桶装水供应采购询价文件
 江西省井冈山应用科技学校
2026年1月26日

第一章  询价邀请函

江西省井冈山应用科技学校就采购项目以校内询价方式组织招标采购，欢迎符合条件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一、联系方式

采购人：江西省井冈山应用科技学校
联系人：黄老师            联系电话：18279165592
二、项目说明

1.招标项目名称：江西省井冈山应用科技学校饮用桶装水供应采购项目
2.价格建议：目前吉安市区市面上大部分桶装水容量为17升，品牌主要有飞鹭、正元、恒大雪溢、润田、武功山泉、宝石山等，预算最高单价为7.5元/桶（含运送、上楼等一切费用），桶押金不高于20元/个。
三、投标人资格

※1.提供《吉安市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函》（见附件）；
※2.投标人开标前持身份证及复印件（必带，如法人不出席，还需出示法人授权书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合格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复印件，资格验证合格的投标人方可参加投标。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提供本项目服务的供应商：（1）如为桶装水制造商，提供生产许可证（SC认证）或卫生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响应人公章；（2）如为桶装水代理商，提供桶装水制造商的生产许可证（SC认证）或卫生许可证和桶装水制造商出具的销售代理证明文件（授权书或代理合同）复印件加盖响应人公章。
投标人须在开标时间2026年1月30日北京时间上午10：30前携带投标文件江西省井冈山应用科技学校行政楼511室参与现场投标，未按时入场签到拒收投标文件。

江西省井冈山应用科技学校
2026年1月26日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一、解释权

1.本次招标的最终解释权归采购人，当对一个问题有多种解释时以采购人的书面解释为准。

2.招标文件未作须知明示，而又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采购人对此所做解释以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依据。

3.若投标人没有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对招标文件提出书面异议，则视为投标人同意及接受招标文件之全部内容及条款。

二、投标文件的组成

投标人编制的投标文件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投标文件一式两份，一正一副。正副本内容不一致以正本为准，需密封胶装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1）法人代表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
（2）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3）资格信用承诺函（见附件）

（4）资格证明文件

（5）投标报价单（见第四章）（6）投标人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三、投标报价说明

投标人应根据采购人提供的招标文件编制投标报价单。

投标报价应为最具竞争性的一次性报价，如有优惠条款，应在投标文件中注明，最终优惠价即投标报价，不接收定标后的任何形式的优惠说明。

本项目采用总价包干方式，报价应包含项目所需的所有费用（包括不限于运费、搬运费、税费、合理利润和所需的其他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四、项目要求

1.中标人须完全按照第三章服务要求进行桶装饮用水供应服务。 
2.桶装饮用水须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GB19298-2014）要求；水桶为达到国家规范卫生要求的PC桶，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GB4806.6-2016）要求。
五、投标文件的评价和比较

本项目在投标人投标文件完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前提下采取最低评标价法评标。

六、履约保证金
中标人需在签订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3000元的履约保证金至采购人账户，服务期满后无息退还。
七、签订合同

中标人应按指定的时间、地点与采购人签订合同。招标文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及书面澄清文件等，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八、供货时间

成交供应商供水联系方式需24小时在线，接到送水通知二十分钟内送到学校指定位置。

九、服务期
服务期：2年（2026年3月1日至2027年2月28日）。

十、验收

成交供应商每批次送水时须向采购人提供一份自检报告。成交供应商须每季度向采购人提供一份国家认可的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合格检验报告。如因产品质量所造成的损失全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十一、付款方式
成交供应商自行向师生出售桶装饮用水并定期结算，采用送水登记表结算，结算价=成交单价×实际使用数量。
第三章  服务要求
一、售后服务

1.须派驻校人员提供送水服务，严禁有不良行为的人员作为送水员进入学校。

2.须提供24小时在线供水联系方式，接到送水通知三十分钟内送到学校指定位置。

3.须提供收取押金免费配套饮水机服务，满足教室、功能教室、办公室、会议室等地方的桶装饮用水饮用需求。成交供应商要提供一式两份送水签字确认表，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各留一份，作为复核凭证。

4.供应商自行向师生出售桶装饮用水并定期结算，采用送水登记表结算，结算价=成交单价×实际使用数量。
5.供应商对于所投入到学校使用的饮水机、水桶，须定期进行清洗消毒，并进行登记由使用人签字确认，以确保用水安全卫生。
6.供应商每批次送水时须向学校监管部门提供一份自检报告；每季度向学校监管部门提供一份国家认可的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合格检验报告。如因产品质量所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供应商承担。

7.供应商应具建立较完善的桶装水管理、销售、配送系统，并设立桶装水销售台帐，做好记录，以便于管理、查阅。

8.在桶装饮用水的运输、配送过程中，车辆和人员等一切安全问题由供应商负全责。
二、其他服务要求

1.为确保供应的饮用桶装水新鲜，学校不提供储水场地，供应商必须按需供应；

2.若出现供应过期的桶装饮用水等不良情况，学校有权按照每次每桶2000元进行处罚，相应罚金可从履约保证金扣除（供应商须于收到扣除履约保证金通知单的7日内补齐），并承担所有的法律及赔偿责任。

3.如出现以下情况，学校有权终止合同：供应商（含工作人员）拒不服从学校管理，态度恶劣；供应商提供虚假质检报告，无法确保水质安全的；出现供应过期的桶装饮用水等不良情况达到3次。
4.服务期：2年（2026年3月1日至2027年2月28日）

注：以上项目需求为实质性条款，投标人须完全响应；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第四章  采购清单及报价单
	序号
	采购内容名称
	规格
	品牌
	单价（元）

	1
	桶装水
	1.净含量：≥17L

2.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其他饮用水)（GB19298-2014）。
	
	

	学校师生人数约3300人，具体以实际需求量为准。


响应供应商可自行选择任一品牌桶装水进行报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7.5元/桶，报价最低者成为本项目成交供应商。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人）：

供应商联系方式：

供应商（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吉安市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函
致江西省井冈山应用科技学校: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地址和电话：

我单位(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坚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等原则，依法诚信经营，并郑重承诺：

（一）我单位(本人)符合采购文件要求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我单位（本人）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失信被执行人、税收违法黑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我单位(本人)对本承诺函及所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有效性负责，并已知晓如所做信用承诺不实，可能涉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违法情形。经调查属实的，自觉接受政府采购行政监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处理。

供应商名称(单位公章):

          或自然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我单位（本人）指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含自然人）。



